
校企合作办公室工作职责 

1.负责学校校企合作、产教融合规划的制定、组织和实施。 

2.负责学校“三会”合作办学模式的体制机制建设，制定合

作办学的政策和规章制度，并组织实施。 

3.组织编制学校中长期校企合作发展规划，年度工作计划，

制定和实施学院校企合作工作的各项管理制度。 

4.负责学校院士工作站、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、创客空间、

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校企合作平台的建设、管理、服务工作。 

5.负责有关校企合作、产教融合项目的对外联系工作，负责

组织和协调重要合作项目的谈判以及合作计划、方案、协议的起

草。 

6.负责搭建各级各类校企合作平台，积极推进校企合作体制

机制的创新。 

7.具体负责学校科协、鄂西圈职教联盟、襄阳职业教育集团、

职教学会等日常工作，积极推进各级协（学）会的工作， 

8.服务各院（部）开发与企业合作项目，指导教师参与企业

顶岗实践活动，组织开展院（部）校企合作工作的考核。 

9.负责组织引进企业在校内建立工厂或生产性实训基地的

工作；负责建立动态的校企合作管理平台，检查、督促、落实二

级学院合作协议的执行情况 

10.完成校领导交办的其他临时性工作。 


